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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

第 2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（簡要版） 

一、行政院賴院長於 107 年 8 月 16 日上午主持行政院第 3613 次

會議，會中通過主計總處提報之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

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2 期特別預

算案，將於 8月底前送請立法院審議。 

二、108年度總預算案歲出規模首次突破 2兆元，係在嚴守財政紀

律前提下，強化內需以確保成長動能。 

（一）由於近年國內經濟穩定成長帶動稅收增加，得以支撐國家

預算擴張之量能，爰行政院係在嚴守財政紀律前提下，適

度擴增歲出規模，以強化內需，確保經濟成長動能。 

（二）108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規模首次突破 2 兆元，為妥適配置

資源，籌編過程係本「目標導向、實質檢討」及「先減法、

後加法」原則，在「歲出擴增幅度未超過歲入成長率」、「整

體歲入歲出差短控制在 2,000 億元以內」、「嚴守公共債務

法之債務管制」等財政紀律規範下，依循「安居樂業」、「生

生不息」、「均衡臺灣」三大施政主軸，將預算用於「擴大

公共建設投資」、「創新帶動產業升級」、「提升國防戰力」、

「減輕家庭育兒負擔」、「營造優質教育環境」、「平衡市縣

發展」等六大施政重點。 

三、軍公教年金改革節省經費不會挪作他用，將自 109 及以後年

度起悉數編列預算挹注退撫基金，確保年金制度永續發展。 

（一）各級政府 107 及以後年度所節省之退撫經費，將自 109 及

新聞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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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後年度起悉數編列預算，挹注退撫基金，不會挪作他用。 

（二）另軍職人員「役期短、退除早、離退率高」不同於公教人

員薪資及任期結構，因此年改法案新增多項公務預算負擔

經費，以舒緩退撫基金之財務壓力，包括： 

1、一次退伍金新制年資原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支應改由

公務預算支應。 

2、86 年 1 月 1 日以後退役人員之退休俸，由公務預算及退

撫基金按 7比 3之比例支出。 

（三）分 10年編列預算 1,000億元挹注退撫基金，108年度已編

列 100億元。 

四、嚴守財政紀律之財政面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歲出擴增幅度未超過歲入成長率：歲出增加 551 億元，成

長率 2.8%；歲入增加 578 億元，成長率 3%。  

（二）歲入歲出差短減少：總預算歲入歲出差短 450 億元，較 107

年度減少 27 億元。 

（三）整體歲入歲出差短控制在 2,000億元以內：總預算連同特別

預算差短合共 1,503 億元，控制在 2,000 億元以內。 

（四）債務還本增加：總預算債務還本 835 億元，較 107 年度增

加 43 億元。 

（五）嚴守公共債務法之債務管制：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債務舉

借，占整體歲出總額 10.9％（上限 15％），較 107年度減少

0.1 個百分點；累計債務未償餘額占前 3 年度名目 GDP 平

均數 32.4%，較 107 年度增加 0.1個百分點，距公共債務法

規定之上限 40.6%，尚有 8.2 個百分點（約 1.4 兆元）。 

五、強化內需之政策面重點如下: 

（一）加強推動公共建設，擴大投資：公共建設計畫總預算加計

特別預算合共 2,633 億元，較 107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241

億元，約增 10.1%，創 101 年度以來新高，連同營業與非營

業特種基金，整體規模可達 3,927 億元，較 107年度相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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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增加 281億元，約增 7.7%。 

（二）強化科技發展，創新帶動產業升級：科技發展計畫總預算

加計特別預算合共 1,168 億元，較 107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

62 億元，約增 5.6%，創 90年度以來新高，連同國防科技、

營業與非營業特種基金，整體規模可達 1,534億元，較 107

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119 億元，約增 8.4%。其中產業創新計

畫整體經費編列 619 億元，較 107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22 億

元，約增 3.7%。 

（三）提升國防戰力，確保國家安全：國防經費總預算編列 3,460

億元，較 107年度(含調整待遇)增加 183億元，約增 5.6%。

如連同非營業特種基金編列數 395 億元，合共 3,855 億元，

較 107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224 億元，成長 6.2%，占 107 年

度 GDP之 2.16％。 

（四）減輕家庭育兒負擔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：我國少子女化對

策計畫總預算編列 326 億元，加計特別預算及營業與非營

業特種基金，整體規模共計 370 億元，較 107 年度相同基

礎增加 166億元，約增 81.4%，主要係增列建置準公共化機

制 92 億元、擴大發放 0 至 4歲育兒津貼 81億元。 

（五）積極培育人才，營造優質教育環境：教育經費總預算加計

特別預算合共編列 3,016 億元，較 107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

79 億元，約增 2.7%，主要係增列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(2

至 5 歲)124 億元、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措施 22.7 億元、

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 10.6 億元、學生

就學貸款利息 4.2 億元、補助公立國民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

鐘點費調增差額 2.4 億元、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調增鐘點

費 0.3 億元、大專校院教學助理全面納保及衍生身心障礙者

雇用經費 5億元等經費。 

（六）保障地方財源，平衡市縣發展：總預算中央對地方一般性

及專案補助款編列 1,668 億元，較 107 年度增加 49 億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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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增 3.1％，主要係新增 6 項社會福利津貼調整經費改由一

般性補助款支應、縣(市)政府與所屬ㄧ級機關副局（處）長

及科長層級職務列等調整暨基層警消人員最高年功俸調高

等所需經費。如加計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預估增加數，

108 年度中央對地方整體協助財源共增加 204 億元，約增

4.1％。 

六、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前瞻基礎建設計

畫第 2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（完整版）如附件。 


